
長榮大學管理學院倫理教學小組設置要點 

 
106 年 05 月 03 日 管理學院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學促進委員會通過 

106 年 05 月 12 日 管理學院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院務會議通過 

108 年 11 月 29 日 管理學院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院務會議通過 

113 年 2 月 23 日 管理學院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院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長榮大學管理學院為強化倫理課程品質與目標，特制定「長榮大學管理學

院倫理教學小組(以下稱本小組)設置要點」。 

二、 本小組成員由院長及管理學院各教學單位教授倫理課程之教師組成，召集

人兼會議主席由成員互選之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 

三、 本小組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列席。 

四、 本小組執掌如下： 

(一) 審議全院倫理課程之規劃。 

(二) 辦理倫理教學相關活動或競賽。 

(三) 審議其他與倫理教學相關事宜。 

五、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